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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

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37 号文），计划编号 20230614-T-604。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磁悬浮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项目周期：18 个月；计划下达时的

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3 年 8 月，标准申报立项通过后，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下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

组，启动了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工作组人员对相关产品的技术资料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分析，充分

考虑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使用场景、新产品和新技术，并对收集到的资料和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总

结和归纳，跟关联标准充分协调，参考现有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编制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草案。2024

年 4月 19 日，由冷标委秘书处组织行业在合肥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对标准的主要内容等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充分听取了行业主流厂家的意见，起草组依据讨论的结果，在会后对关键问题

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并最终形成正式的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

提交至冷标委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严格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2）标准编制充分考虑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宜于应用；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符

合用户利益；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易于实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标准结合有关科研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技术进步；有利于进一步节

能，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及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组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2.1 压缩机分类 

本标准第 4.1 条规定了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分类形式。本标准参考的 JB/T 12843-2016《离心

式制冷剂压缩机》中将压缩机按结构分为开启式和半封闭式，按级数分为单级、双级、多级。随着

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发展，此分类方式显得较为粗略，并不能对目前主流的压缩机型式进行有效

区分，市面上常见的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大都可归类到半封闭式双级压缩机，因此本标准对压缩机

的分类形式进行了细化。 

首先按照轴承型式，可将压缩机分为机械式轴承压缩机和悬浮式轴承压缩机，其中机械式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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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又可分为油润滑轴承压缩机、制冷剂润滑滚动轴承压缩机；悬浮式轴承压缩机又可分为磁悬

浮轴承压缩机、气悬浮轴承压缩机。其次按照压缩机是否有油可分为有油压缩机和无油压缩机。 

2.2 名义工况 

本标准表 1 压缩机（组）的名义工况中规定的制冷和制热工况，与 GB/T 18430.1-2024《蒸气压

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中表 5 中数

据中心专用型机组名义制冷工况、表 1 中水冷式舒适型机组名义制冷、名义制热工况、表 E.1 中名

义蓄冷Ⅰ（冰蓄冷）工况以及表 2 中风冷式舒适型机组名义制冷工况相对应。具体对应关系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名义工况与 GB/T 18430.1-2024 的对应关系 

类型 
蒸发温度 

（端温差） 

冷凝温度 

（端温差） 

吸气温度 

（过热度） 

膨胀前的制冷

剂液体过冷度 

GB/T18430.1-2024 

对应工况 

制冷 

水冷数据中心 
14 

(1) 

36 

(1) 

17 

(3) 
3 

表 5 数据中心名义制

冷工况 

水冷名义制冷 
6 

(1) 

36 

(1) 

9 

(3) 
3 

表 1 标况水冷名义制

冷 

水冷冰蓄冷 
-8 

(2.5) 

35 

(2.5) 

-5 

(3) 
3 表 E.1 名义蓄冷Ⅰ工况 

风冷名义制冷 
6 

(1) 

50 

(5) 

11 

(5) 
5 

表 2 标况风冷名义制

冷 

制热 水冷名义制热 
6 

(1) 

46 

(1) 

9 

(3) 
3 

表 1 标况水冷名义制

热 

本标准的水冷名义制冷、水冷冰蓄冷和水冷名义制热工况与现行 JB/T12843-2016《离心式制冷

剂压缩机》表 1 中的中温、低温和热泵工况相同；水冷数据中心工况与现行 JB/T 12843-2016《离心

式制冷剂压缩机》表 1 高温工况在蒸发温度和吸气温度两项分别低 2℃。为避免整机系统偏差对压

缩机评价的影响，端温差和过冷度取值与 JB/T12843-2016《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保持一致，蒸发

温度、冷凝温度分别与使用侧出水温度、热源侧出水温度的温差为 1℃（冰蓄冷为 2.5℃），吸气过

热度 3℃，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过冷度 3℃，遇小数进行圆整，因此整体来看这一规定是合理的。 

表 1 中风冷名义制冷工况在现行 JB/T12843-2016《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中没有参考工况，在

GB/T 18430.1-2024《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

（热泵）机组》中对应表 2 中风冷式舒适型机组名义制冷工况。为避免整机系统偏差对压缩机评价

的影响，端温差和过冷度取值参考 JB/T 12843-2016《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将蒸发温度、冷凝温

度分别与使用侧出水温度 1℃、热源侧的温差为 5℃，吸气过热度 5℃，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过冷度

5℃，遇小数进行圆整，因此整体来看这一规定是合理的。 

为保持标准体系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本标准中表 1 压缩机（组）的名义工况和 JB/T《磁悬浮离

心式制冷剂压缩机》（计划编号 2022-1792T-JB）报批稿中表 1 压缩机（组）的名义工况保持一致。 

2.3 部分负荷工况 

本标准表 2 压缩机（组）的部分负荷工况中规定的水冷数据中心全年综合制冷工况、水冷名义

制冷部分负荷工况、风冷制冷季节工况，与 GB/T 18430.1-2024《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中表 6 部分负荷性能试验工况、表 7 制冷

季节性能试验工况（风冷）和表 8 全年综合制冷性能试验工况相对应。具体对应关系见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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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负荷工况与 GB/T 18430.1-2024 的对应关系 

工况 负荷率 
蒸发温度 

（端温差） 

冷凝温度 

（端温差） 

吸气温度 

（过热度） 

膨胀前的制冷

剂液体过冷度 

GB/T18430.1-2024 

对应工况 

水冷数据中

心全年综合

制冷工况 

100% 
14   

(1) 

36   

(1) 

17   

(3) 
3 

表 8 全年综合制冷

性能试验的标准工况

条件 

100% 
14   

(1) 

31   

(1) 

17   

(3) 
3 

100% 
14   

(1) 

27   

(1) 

17   

(3) 
3 

50% 
14   

(1) 

24   

(1) 

17   

(3) 
3 

水冷名义制

冷部分负荷

工况 

100% 
6   

(1) 

36   

(1) 

9   

(3) 
3 

表 6  部分负荷性能

试验工况条件 

75% 
6   

(1) 

31   

(1) 

9   

(3) 
3 

50% 
6   

(1) 

26   

(1) 

9   

(3) 
3 

25% 
6   

(1) 

21   

(1) 

9   

(3) 
3 

风冷制冷季

节工况 

100% 
6   

(1) 

50    

(5) 

11   

(5) 
5 

表 7 制冷季节性能

试验的标准工况条件

（风冷式舒适型机

组） 

75% 
6   

(1) 

44   

(5) 

11   

(5) 
5 

50% 
8   

(1) 

38   

(5) 

13   

(5) 
5 

25% 
10   

(1) 

32   

(5) 

15   

(5) 
5 

为避免整机系统偏差对压缩机评价的影响，参考 JB/T 12843-2016 的压缩机工况定义，在 GB/T 

18430.1-2024 标准机组工况基础上，通过上表端温差、过冷度及过热度修正并圆整后定义压缩机的

工况，试验方法参考 JB/T 12843-2016，因此整体来看这一规定是合理的。 

为保持标准体系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本标准中表 2 压缩机（组）的部分负荷工况和《磁悬浮离

心式制冷剂压缩机》JB/T 报批稿中表 2 压缩机（组）的部分负荷工况保持一致。 

2.4 可靠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第 5.4 条规定了可靠性要求，6.4 条规定了可靠性要求的试验方法。JB/T 12843-2016《离

心式制冷剂压缩机》中没有单独的可靠性要求和试验方法相关的内容，本标准增加了这部分内容。

可靠性要求分为通用的可靠性要求以及专用的可靠性要求，专用的可靠性要求是按照轴承型式分类，

这与 4.1 条中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分类形式相对应。JB/T 12843-2016 中 5.3.2 气密性、5.3.3 运转、

5.3.5 叶轮动平衡、5.3.6 叶轮超速和 5.3.13 绕组温度均为性能要求，在本标准中依旧保留，并被划分

为通用可靠性要求，分别对应 5.4.1.1 气密性、5.4.1.2 运转、5.4.1.3 旋转部件动平衡、5.4.1.4 叶轮超

速和 5.4.1.5 绕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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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喘振可靠性要求 

喘振是气流沿压缩机轴线方向发生的低频率、高振幅的气流振荡现象，这种低频率高振幅的气

流振荡是一种很大的激振力来源，它会导致压缩机部件的强烈机械振动和热端超温，并在较短时间

内造成压缩机内部结构损坏。 

本标准通用可靠性要求中新增了 5.4.1.6 喘振可靠性要求，本标准结合离心压缩机喘振的特性，

考虑到虽然压缩机企业都有正向的防喘振机制，但每个企业的防喘振方案不同，难以量化评判，而

空调系统受外部系统断水、负荷急剧变化等影响，容易在喘振控制介入前被动进入喘振状态。站在

产品寿命角度，压缩机需具备抵抗喘振冲击的能力或识别喘振并控制压缩机脱离喘振的保护功能，

确保不会因喘振导致压缩机（组）损坏而无法运行。 

在本标准第 6.4.1.6 喘振可靠性试验中，提出了喘振承载能力试验或喘振保护功能试验来评价喘

振可靠性。压缩机（组）喘振次数达到制造商明示值后，仍能正常运行、无故障报警、无异常振动

可判定合格；或者压缩机（组）需要在进入喘振后能及时触发报警保护并脱离喘振，重复测试的次

数达到 5 次后，仍能正常运行、无故障报警、无异常振动可判定合格。 

2）紧急断电可靠性要求 

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运行过程中，因紧急断电或供电系统故障，可能导致压缩机轴承或结构动

静部件之间产生严重损伤，是压缩机最主要的失效工况之一。 

本标准通用可靠性要求中新增了 5.4.1.7 紧急断电可靠性要求，针对磁悬浮轴承压缩机、机械式

轴承压缩机、静压气悬浮压缩机和动压气悬浮压缩机分别有不同的要求，这是由于不同轴承型式的

压缩机的工作原理不同。 

针对磁悬浮轴承压缩机，应设置辅助供电系统，在紧急断电时用于为磁悬浮轴承系统持续供电，

保证转子组件落下时的转速不应影响磁悬浮轴承系统以及备降轴承寿命；针对机械式轴承压缩机，

应设置紧急供油/液系统，在压缩机（组）紧急断电时，持续供油/液直至转轴停转；针对静压气悬浮

轴承压缩机，应设置辅助供气系统，保证在气悬浮轴承系统过载、故障或失效时支撑转轴至停转，

防止压缩机损坏；针对动压气悬浮压缩机无需设置辅助系统，压缩机可直接断电，轴承能够抗跌落。

对于全部种类的压缩机（组），紧急断电可靠性的试验方法均按照 6.4.1.7 紧急断电可靠性试验进行

判定。 

3）吸气带液可靠性要求 

吸气带液会造成液态制冷剂直接冲击压缩机的导叶和叶轮，增加了机器的振动和噪音，可能导

致压缩机部件产生严重损坏。 

本标准通用可靠性要求中新增了 5.4.1.8 吸气带液可靠性，吸气带液对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可

靠性影响巨大，因此所有的压缩机都需具有抵抗吸气带液冲击的能力，确保不会因带液导致压缩机

（组）损坏无法运行。 

在本标准第 6.4.1.8 条中，针对带液可靠性提出测试评价要求和方法，通过改变机组频率，不断

增大机组负荷，使机组达到带液状态，当压缩机（组）保持带液状态继续运行 2h 后，仍能正常运行、

无故障报警、无异常振动则判定合格。鉴于测试时间和测试代价的考虑，用 2h 作为评价压缩机吸气

带液可靠性的评价指标是合理的。 

4）磁悬浮轴承压缩机专用可靠性要求 

本标准中专用的可靠性要求中新增了 5.4.2 条磁悬浮轴承压缩机可靠性要求，其中包含电磁兼容

和备降轴承硬跌落寿命。 

磁悬浮轴承压缩机为机电控一体化产品，与常规离心压缩机比，电子元器件和测控系统比较复

杂对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要求较高，故本标准中有针对性地增加电磁兼容性相关要求 5.4.2.1 和试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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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6.4.2.1，与《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第 3 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GB/T 12668.3-2012

中 5.2.3、5.3.3、6.4.2 的规定保持一致。 

磁悬浮轴承压缩机，在磁悬浮轴承系统正常工作时可以较好的保证与运行可靠性，但由于该系

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子电控系统，需要考虑出现偶发的程序错误或电控元器件单点故障造成控制

系统突然失控后，压缩机转轴会直接硬跌落到备降轴承上，又由于压缩机全无油对备降轴承在无油

条件下的硬跌落寿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备降轴承作为压缩机结构可靠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设计和测试验证时应该具有最基本的跌落寿命保证很有必要。 

备降轴承硬跌落寿命的要求和试验方法分别在 5.4.2.2 和 6.4.2.2。压缩机（组）需要运行至制造

商明示运行范围的最高转速±5%和高于压缩机（组）名义工况下功率，保持 1 分钟以上；然后直接

切断磁悬浮轴承和变频器前端供电，不启用辅助供电系统，仅通过压缩机的备降轴承承受转子组件

高速硬跌落的冲击直至停转，记录为一次，复位后重复试验；达到硬跌落次数≥2 次后，压缩机（组）

能正常校轴、悬浮及运行则判定合格。 

5）气悬浮轴承压缩机专用可靠性要求 

本标准中专用的可靠性要求中新增了 5.4.3 条气悬浮轴承压缩机可靠性要求。其中包含静压气悬

浮轴承耗气量和动压气悬浮压缩机最低运行转速。 

针对静压气悬浮压缩机，若轴承耗气量较大，会对压缩机的可靠性产生严重影响，因此需要保

证在压缩机（组）设计工况下，轴承耗气量不超过压缩机吸气量的 1/1000。在压缩机运行范围内，

轴承耗气量的波动不超过 2%。 

针对动压气悬浮压缩机，则需要对压缩机最低运行转速提出要求。需要保证在设计工况下，压

缩机最低运行转速应大于动压气浮轴承起飞转速的 1.2 倍以上。 

2.5 产品数智化功能 

本标准第 6.1.11 条，在一般性要求中提出了一条智能化和数字化相关要求：压缩机（组）宜具

备智能控制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运行数据采集、自动调节、稳定控制、报警保护等功能。该条要求

在智能控制相关维度对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要求进行了完善，对产品的健康度评价、可靠运行提

供有利支持，整体来看这一规定是合理的。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当前，我国夏热冬冷地区的制冷和采暖需求日趋旺盛，对于商业和工业用制冷和采暖，离心式

压缩机和其他类型的压缩机相比，在相同冷量的情况下，机组的重量及尺寸较小，优势较明显，离

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需求势必会越来越多。随着行业的发展，目前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相关的行标

JB/T 12843-2016，名义工况的定义需要更新，可靠性相关的要求也需要完善。因此本次标准制定，

充分考虑了不同型式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可靠性要求，结合 GB/T 18430.1-2024《蒸气压缩循环冷

水（热泵）机组 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中最新的工况定义，

以重新定义分类形式和名义工况以及细化技术要求为重点，对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型式与基本参

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进行了规定，为相关产品的设计、

制造提供了最新的标准，以确保其在实际使用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为产品的大规模推广

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以现有行标 JB/T 12843-2016《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作为基准，依据 GB/T 18430.1-202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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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作为参考，行业相关的生产企业较为熟悉且有多年的使用经验，积累了一定的技术数据，对

本标准的技术指标起到了很好的验证作用。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项目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为制定项目。通过本标准制定，对高速发展的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市场起到产品规范和

技术进步的重要促进作用。 

本标准针对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特点，充分纳入和反映了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先进技术成

果。在标准工况及部分负荷工况均与 GB/T 18430.1 进行对应，同时对可靠性及数字化提出要求，对

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等进行了规定，以确保相关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本标准涉及到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目前尚无此项技术的国家标准，且现行的行业标准也有待

完善。可以认为，本标准是对现有标准体系的有力补充和完善，是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在商业或工

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制冷（热）应用的重要的规范性技术文件。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和国外标准，本标准没有采标。也未测试过国外的样品、

样机。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本标准在冷冻空调设备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部件类产品标准中的“制冷剂压缩机（组）”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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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的起草阶段将标准的名称由“磁悬浮离心式制冷剂压缩机”调整为“离心式制冷剂压缩

机”。主要考虑到：经历了约十年的追赶和磨砺后，国产品牌制造商已逐步掌握了速度型压缩机（离

心式）的制造技术和工艺，并不断获得了新的突破，磁悬浮、气悬浮、液悬浮等新兴无油技术相继

推出。磁悬浮市场化刚刚渐入佳境，气悬浮压缩机也已成熟，且凭借更简单的结构和控制逻辑、更

低的成本优势，大有快速取代磁悬浮的趋势。为了跟进产业技术最新的变化，满足行业发展的现实

需求，同时本着精简整合以及体系优化的原则，且考虑到磁悬浮、气悬浮等同属离心式压缩机，在

基本原理以及安全可靠性方面的共性要求基本一致，不论是从标准的技术内容还是从标准服务的产

业对象来看，同步制定在一个标准中更为科学合理，又能够确保实施后标准的适用性不会迅速的打

折。综上，对标准的名称进行了调整。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07.15 


